
 1

 

 

 

 

 

 

 

 

 

 

 

 

税务热点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有限度放宽对税收协定中“受益所

有人”的身份认定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0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如何理解和认定税收

协定中“受益所有人”的通知》（国税函[2009]601 号，下称“601 号文”），

就缔约对方居民申请享受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所得的税收

协定待遇如何认定申请人的“受益所有人”身份做出了规定。根据各地

执行 601 号文两年多来出现的问题和经验的总结，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30 号，下称“30 号公告”），对“受益所有人”

的身份认定做了进一步解释和规定。30 号公告自发布之日生效。 

一、 30 号公告要点 

1、 强调 601 文七项“不利因素”的综合判断原则 

30 号公告规定，在判定缔约对方居民的受益所有人身份时，应按照 601

文的七项不利于申请人被认定为是某来源于中国消极所得的受益所有

人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不应仅因某项不利因素的存在，或者 601

号文第一条所述“逃避或减少税收、转移或累积利润等目的”的不存在，

而做出否定或肯定的认定。 

2、 规定了上市公司的安全港（safe-harbour）制度 

30 号公告规定，缔约国对方居民从中国获得股息的，如其是在缔约对方

上市的公司或其被同样为缔约对方居民且在缔约对方上市的公司 100%

直接或间接拥有（不含通过不属于中国居民或缔约对方居民的第三方国

家或地区居民企业间接持有股份的情形），适用“受益所有人”身份认

定的“安全港”制度，即该类申请人可以被直接认定为受益所有人。  

3、 明确代理人或指定收款人不影响申请人的“受益所有人”身份 

30 号公告规定，申请人通过代理人或指定收款人等（以下统称代理人）

代为收取所得的，无论代理人是否属于缔约对方居民，都不应据此影响

对其受益所有人身份的认定，但代理人应向税务机关声明其本身不具有

受益所有人身份。30 号公告同时规定，税务机关认定受益所有人身份并

批准相关税收协定待遇的，如果代理人所属居民国或地区与中国签有税

收协定或信息交换协议，可视需要通过以信息交换方式了解代理人的有

关信息来认定代理人的受益所有人身份。 

4、 规定了税务机关的自我监督和自我制衡制度 

30 号公告规定，涉及到否定申请人的受益所有人身份的案件，应报经省

级税务机关批准后执行，省级税务机关应将相关案件处理结果同时报税

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备案。公告同时规定，同一纳税人就类似情形需

向不同税务机关申请认定受益所有人身份并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可向

相关税务机关说明情况，相关税务机关在相互协商一致后做出处理决

定；不能协调一致的，应层报其共同的上级税务机关处理，并说明协商

情况。 

二、 评论 

 30 号公告出台后，有些媒体将其解读为“中国减征外资股息税”，

认为该新规将使得中国对外资企业汇出境外的利润减税至多 50%。我们

认为，30 号公告并非一项新的减税政策，而是通过进一步明确“受益所

有人”的身份认定标准，有限度放宽对“受益所有人”的身份认定。中

国现行税法规定，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利息、特许权

使用费等所得征收 10%的预提所得税。中国与不少国家、地区签订的税

收协定/安排对股息规定了 5%
1
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但缔约对方居民要享

受该协定税率，需要是股息的“受益所有人”。601 号文出台后，不少地

方税务机关对“受益所有人”进行身份认定时，对 601 号文规定的七项

“不利因素”的判断往往忽略“实质重于形式”和“综合分析”原则，

有时一旦发现申请人有任何不利因素就否定其受益所有人的资格，导致

申请享受协定待遇非常困难。30 号公告强调不应仅因某项不利因素的存

在而否定“受益所有人”身份，并对股息所得的协定待遇申请设置了安

全港制度，这有利于属于缔约对方居民的外国投资者申请股息的税收协

定优惠待遇。 

 30 号公告“安全港”制度对于属于缔约对方居民的外国投资者而

言，是在“受益所有人”认定上的重大利好，也是中国税务机关全新的

尝试。但是，该“安全港”制度在适用范围上比较狭窄。首先，该制度

只限于股息；其次，该制度的适用条件比较严格，仅限于在缔约对方上

市的公司，且该公司为缔约对方居民的，或申请人被这样的公司 100%

                                                        
1 例如：香港、新加坡、爱尔兰、比利时、韩国、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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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拥有，且两者中间没有第三方国家或地区的居民企业存在。

这反映出国家税务总局在设计该制度时是相当谨慎的，以防止企业滥用

该制度进行避税。中国小红筹结构大都采取开曼群岛公司或 BVI 公司作

为上市主体。由于开曼群岛和 BVI 与中国尚无税收协定，开曼群岛和 BVI

公司从中国投资的企业获得的股息难以适用安全港制度。而在香港设立

并上市的公司可能更多地因此受益，这对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是一个利好

消息。 

 30 号公告“受益所有人”的身份认定规则仍待进一步的细化。虽

然 30 号公告对“受益所有人”的身份认定对某些争议性问题给出了一

些解释，但是“受益所有人”概念的复杂性决定了其身份认定本身是一

项复杂的工作。我们可以预见将来在实践操作层面还会出现更多的问

题，需要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研究。我们会密切关注这方面的最新动态

并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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